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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
償之現況、問題與對策暨改

善作法之專案報告

報告人：邱署長文達

日 期：101年11月8日



報告大綱

一、背景

二、我國醫療法關於爭議處理法制及執行

概況

三、現行制度之問題與挑戰

四、各國醫療事故補償制度

五、衛生署擬具「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

故補償法（草案）」重點及進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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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醫療糾紛頻仍，造成醫學生怯步投入五大
科，也是五大科人力短缺重要因素之一

醫療行為具高風險性，醫療事故或不良結果也難以預
期，如一昧歸責醫事人員，並透過訴訟程序追究，應
非國家社會之福。

 研議醫療糾紛處理之法案，作為醫療刑責
合理化之配套措施，也呼應 大院要求

本署為合理分擔醫療風險，並謀全民整體就醫權益，
除已擬具並推動「醫療刑責合理化」之修法草案，依
據 大院衛環委員會10月25日指示，刻已擬具「醫療
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（草案）」，並送請行政
院審核中。

背景（一）



 妥適處理醫療糾紛是病人、醫改及社會各
界之殷殷期盼
大院衛環委員會5月間「醫療疏失刑責合理化，醫護病
患雙贏」公聽會、總統府9月間「總統與公民團體每月
一會」座談會，甚至醫改團體、醫界團體，均就如何
處理醫療糾紛問題，深表關切，提出諸多良善建言。

 改善醫病關係及醫療糾紛，是本署一貫立
場
• 101年10月開辦生育試辦救濟計畫，讓產婦及新生兒

免於生產恐懼及風險，使權益獲得保障。

• 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，也送請行政院審議中。

背景（二）



• 醫療行為之賠償，仍採民法之過失責任主義
醫療法第82條規定：「醫療業務之施行，應善盡醫療上必
要之注意。醫療機構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
病人，以故意或過失為限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」

• 醫療爭議處理途徑
行政調處：依醫療法99條，由地方主管機關置醫事審議
委員會受理調處事項。

司法訴訟：就醫民眾透過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追訴醫事
人員責任外，本署依醫療法98條規定設醫事審議委員會
，得接受司法或檢察機關委託鑑定醫事專業問題。

我國醫療法關於爭議處理法制
及執行概況



歷年受委託鑑定件數
每年辦理醫療鑑
定達500件以上



內科, 2189件,
28%

外科, 2715件,
34%

婦產科, 1172件,
15%

兒科, 631件,
8%

眼耳鼻喉科, 377
件, 5%

牙科, 175件, 2%

精神科, 101件, 1% 其他, 580件, 7%

各科別累積比率(76-100年)

外科第一
內科第二
婦產科第三



病患傷害程度分佈(76-100年)
死亡最高佔56%、
傷害程度佔40%，
兩者達96%



案件訴訟性質比例(76-100年)
以刑事最高
佔81%



案件訴訟性質趨勢(76-100年)
刑事訴
訟大幅
提升



地方行政調處成效有限
地方衛生機關接獲就醫民眾陳訴醫療糾紛，通常約6成
接受調處，平均僅3-4成調處成功。

或因地方人力、經費及缺乏醫療補償誘因，使調處成
功率有其限制。

醫療事故訴訟花費極高，曠日廢時
據統計，病人方獲得一審刑事判決，約3年多。

醫事人員因醫療糾紛支應的全部費用中，每一元中，
約0.6元由病人方拿到，約0.4元用以支付律師費、交通
費或其他費用。

現行制度之問題與挑戰（一）



病人獲得民事賠償少數，刑事裁判結果多
不符預期
 由於醫療事故原因複雜，過失責任認定困難，平均約20

％至30％之病人方會獲得民事一、二審勝訴，甚至更低
的比率。

 依本署統計近十年醫事鑑定結果，約僅17％是初步認定
醫事人員醫療上有疏失（本署鑑定意見，係提供檢察官、
法官偵審之參考）。

受傷害民眾「以刑附民」，醫界欲「醫療
刑責合理化」之兩難及平衡。
受害民眾透過現行刑事訴訟，可以減輕舉證困難，節
省律師費等支出；醫事人員則希望免於訴訟冗長及繁
瑣程序，避免影響門診安排及其他就醫民眾之權益。

現行制度之問題與挑戰（二）



美國：有條件無過失補償制度

紐西蘭：廣泛無過失補償制度

瑞典：全面無過失補償制度

英國:醫療傷害補償計畫

各國醫療事故補償制度



針對產科新生兒無可避免的神經性傷害
（以維吉尼亞州為例）

無須舉證因果關係與醫療過失

賠償金來自於所有接生醫師，自由意願參
加

接受賠償金者，排除法庭侵權訴訟

審定補償作業時間，約90天

美國有條件無過失補償制度



補償範疇以醫療不幸與醫療錯誤所造成的傷害

1972年設立時，2005年為鼓勵醫療人員早期通
報，改成全面無過失制度

財源：稅金與醫療院所繳納之保險金

可請求非金錢補償與法院訴訟

審定補償金作業時間，通常為三個月內，

屬於醫療錯誤之情事，可能達一年

紐西蘭廣泛無過失補償制度



瑞典是公醫為主之醫療體系

1997年設立，即採無過失補償制度

財源：公務預算（稅收）為主

仍可採法院訴訟（但因各種福利保障制度佳，

很少透過訴訟處理醫療糾紛）

審定補償金作業時間，均6個月

瑞典無過失補償制度



英國主要係透過國家健康服務計畫
（NHS），維護國民健康及醫療

1995年於該計畫下，設立國家健康服務
訴訟機關（NHSLA），專責醫療糾紛

財源：由醫療機構依評定費率繳費開立
共同基金帳戶

接受補償金者不得提起訴訟

仍須舉證因果關係

英國醫療傷害補償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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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署研議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沿革

本署前於94年曾提出「醫療糾紛處理法（草
案）」送 大院審議，惟會期不連續未審竣。

本署於98年至99年間研議生育事故救濟並舉辦
公聽會，廣泛聽取各界意見，研議相關作為。

本草案以「病人權益促進」為核心出發，參考
各國補償及我國救濟立法例（如藥害、疫苗等
制度），聽取各界意見，於今年擬具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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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重點（1/2）

本草案透過「強化調解機制」、「提供及時補償」
二大設計，促進病人權益的保護。

「強化調解機制」重點包括：
 建構醫學專業諮詢、諮商機制，使病人可透過第三者瞭

解醫療相關問題。
 醫療機構指定專人或增設關懷小組，與病人保持良好之

溝通。
 縮短病歷證據保全期限，醫療機構應於二個工作天提供。
 建立調解前置原則，明定不得任意提起民事訴訟及刑事

自訴，已進入刑事訴訟的案件，檢察官或法官也可移送
調解。

 醫療機構方不得無故缺席調解會議，如有違反，將處以
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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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重點（2/2）

「提供及時補償」重點包括：
 建構補償基金及無過失補償制度，分擔醫療風險。

 補償基金來源多元化，包含醫療（事）機構及醫事

人員繳納；政府預算；彩券盈餘；菸品健康捐等。

 迅速審定補償，原則上於三個月內完成。

 代位追償設計，醫事人員如有顯然可歸責之情節，

由國家追償，以符合公平，並充實基金。

 避免醫療體系再度犯錯，
• 要求醫療機構對於醫療糾紛或醫療事故應提出改善

方案，以免相類事故重複發生。
• 由行政機關公布事故調查結果及分析原因，使其他

醫療機構獲得學習，避免發生同一錯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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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之進度

本草案自今年7月至9月間，本署陸續拜會醫改、
消基等團體，及學者專家意見，也會商司法院、
法務部等意見。

本草案已於10月9日送請行政院審議，並先向二
位政務委員作會前報告後，經該二位政委於11
月5日召開第一次聯席審查會議。

本署將持續積極研議，使草案條文完善周延，
並與各機關溝通、說明，爭取儘速通過行政院
院會，期能符合 大院決議於一個月提出之要求。



結 語

期待本法通過後，建立良好
的醫療糾紛調解機制，加速解決
醫療糾紛，並能及時提供病人及
家屬醫療傷害之補償，改善醫病
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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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支持

並惠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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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院第八屆第二會期 

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十次全體委員會議 

 

 

行政院衛生署 

關於「趙天麟委員等 24 人、江啟

臣委員等 22 人、吳育仁委員等

18 人所提醫師法第 32 條條文修

正草案」及「吳宜臻委員、劉建

國委員等 23 人所提生產風險補

償條例草案」 

報告 
   

 

報告人：行政院衛生署 

報告日期：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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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大院第 8 屆第 2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開

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，本人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關於 

「趙天麟委員等 24 人、江啟臣委員等 22 人、吳育仁委員等

18 人所提醫師法第 32 條條文修正草案」及「吳宜臻、劉建國

委員等 23 人所提生產風險補償條例草案」部分，提出本署意

見，敬請各位  委員不吝指教： 

一、趙天麟委員等 24 人、江啟臣委員等 22 人、吳育仁委員

等 18 人所提「醫師法第 32 條條文修正草案」 

（一）修正重點 

趙天麟委員等 24 人、江啟臣委員等 22 人、吳育仁

委員等 18 人針對五都縣市合併後，考量公會組織

不宜因行政區域調整被迫改制而影響行之有年之

健全體制運作，避免有違反信賴保護原則，並保障

既有組織會員之權益，提出醫師法第 32 條條文修

正草案，期使縣市合併後，原有分立之人民團體如

醫師公會等組織，如無合併意願，也可維持現狀分

立及續存經營(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)。 

（二）本署對相關修正草案意見 

1、依據醫師法第 32 條規定，依現有之行政區域，在同

一區域內同級之公會，以一個為限。但醫師、中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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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及牙醫師應分別組織公會。五都縣市合併區域內

之醫師公會，配合五都合併政策及醫師法規定，宜

整併為同一公會。 

2、上述醫師法有關同一行政區域內之醫師公會，以一

個為限，主要為避免因為同一行政分設兩個公會，

產生爭取代表性，或爭搶社員加入的糾紛。惟五都

合併前的縣市公會團體既係合法成立在先之人民團

體，多數團體已經營數十年，擁有各自資產、文化

與社員共識，如因五都行政區域調整而強制進行合

併及解散，造成既有公會組織運作上之窒礙，或對

因合併而對社員權益有所不利，亦非政府五都政策

所願。 

3、綜上，如何讓現仍存續且不願合併之縣市醫師公會

，有更多調和彼此間不同意見，或是能夠維護社員

權益的具體作法，本署尊重  大院決議。 

二、吳宜臻、劉建國委員等 23 人所提生產風險補償條例草

案 

（一）法案重點 

1、為建立生產風險承擔機制，確保產婦與嬰兒因生產

過程中遭遇風險能獲得及時救濟，緩和產婦與醫師

、助產人員之關係，推動平常化生產，促進女性生

育健康及安全之生育環境，特制訂本草案(計四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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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二十六條)。 

2、草案條文包括：設立生產風險補償基金，對產婦與

新生兒於生產過程中遭遇風險給予及時補償，以減

少醫病對立；建立生產風險管控機制，並定有通報

生產風險傷害事件，建立生產風險資料庫，辦理生

產事件統計分析並定期公布結果；受領生產風險補

償給付，免納所得稅及遺產稅等。 

（二）本署目前辦理與生產風險相關之具體業務 

1、生育風險救濟試辦計畫之辦理情形 

(1)為促進醫病關係和諧，改善高風險醫療科別執業環

境，提供孕產婦生產風險保障，本署擬具「鼓勵醫

療機構辦理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試辦計畫」，計畫期

程為 101 年至 103 年，前揭計畫業經行政院 101 年 7

月 5 日核定，已於 101 年 10 月 1 日正式開辦。截至

101 年 11 月 7 日止，已有 85 家醫療機構參加本試辦

計畫，並已有 6 件生育事故救濟申請案。 

(2)本署已經於本署全球資訊網設有相關宣導專區(附件

2)，近期並將製作已經參加本計畫之標章，提供醫療

機構放置明顯處，讓生產相關民眾知悉及安心，此

外，也會提供申請摺頁或書表等宣傳單，以方便民

眾與醫療機構辦理申請。 

(3)另，本署已排定於 10 月 28 至 11 月 18 日間，辦理 3

場生育救濟試辦計畫之說明會，宣導對象為可加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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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計畫之婦產科醫療機構(含助產機構)，目前已實施

2 場，最後一場說明會於 11 月 18 日。 

2、推動「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（草案）」 

(1)本署為避免發生醫療糾紛時，病人及醫事人員因進

入司法訴訟而曠日廢時，減緩五大皆空人力斷層之

疑慮，並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及病人安全，除擬具醫

療刑責合理化之醫療法第 82 條修正草案外，並以「

醫療糾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（草案）」，作為

配套措施。 

(2)該醫糾處理及補償法草案已於本（101）年 8 月與司

法院、法務部、醫事團體、醫改會及消基會等單位

機關召開研商會議後，10 月 9 日函送行政院審查，

11 月 5 日，行政院已召開第一次審查會議。 

(3)草案係以「病人權益保障」為核心，重點包含： 

A、建構病人方向客觀、專業第三者取得醫學專業諮

詢、諮商之機制。 

B、建置醫療糾紛或醫療事故之專案調查小組。 

C、強化病歷證據保全，要求醫療機構應在二個工作

天提供病人方完整病歷。 

D、建立調解前置原則，明定病人方未向地方衛生局

所設之爭議調解會申請調解，不得提起民事訴訟

及刑事自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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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、參考瑞典、紐西蘭等國醫療補償制度，規劃無過

失補償機制，並要求應於三個月內審定補償結果。 

（三）本署對本草案意見 

1、鑒於生育風險救濟試辦計畫已於 101 年 10 月 1 日開

辦，並已開始受理救濟案件，行政部門透過此試辦計

畫之執行，累積生育風險就濟辦理經驗，並進行案件

統計分析了解成效，期以獲得本土性醫療補償之相關

客觀數據。又醫糾處理及事故補償法（草案）已於 11

月 5 日經行政院召開第 1 次審議，行政院允將儘速進

行後續審議。 

2、爰建請  大院考量或審視前揭生育救濟試辦計畫執行

階段成效，以及醫糾處理及事故補償法（草案）之後

續審議結果，再併案討論處理本生育風險條例草案。 

三、結語 

本署承 大院各委員之支持與協助，完成有關法

律案及相關業務之推動，本人在此敬致謝忱，以上意

見，敬請 指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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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立法委員提案修醫師法第三十二條草案條文對照表 

 
趙天麟委員等 24

人提案 

江啟臣委員等 22

人提案 

吳育仁委員等 18

人提案 

現行條文 

第三十二條 醫

師 公 會 之 區

域，依現有之行

政區域，在同一

區域內同級之

公會，以一個為

限。但醫師、中

醫師及牙醫師

應分別組織公

會。但於行政區

域調整變更前

已成立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第三十二條 醫

師 公 會 之 區

域，依現有之行

政區域，在同一

區域內同級之

公會，以一個為

限。但於行政區

域調整變更前

已存在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醫師、中醫

師及牙醫師應

分別組織公會。 

第三十二條 醫

師 公 會 之 區

域，依現有之行

政區域，在同一

區域內同級之

公會，以一個為

限，但於行政區

域調整變更前

已存在者，不在

此限。 

醫師、中醫

師及牙醫師應

分別組織公會。 

第三十二條 醫

師 公 會 之 區

域，依現有之

行政區域，在

同一區域內同

級之公會，以

一個為限。但

醫師、中醫師

及牙醫師應分

別組織公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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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